附件：
承诺函

南通万豪建设有限公司管理人：
我方现报名参与南通万豪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豪公司”）意向投资人招募活动，并作如下承诺：
一、我方所提交的报名资料均是真实的、准确的、完整的，若与真实情况不符，我方愿意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
二、我方承诺符合公告的所有要求，愿意按照公告参与万豪公司重整投资人资格的竞争，并愿意参与万豪公司的重整。
三、我方承诺全面履行保密义务。万豪公司的包括但不限于工程项目、工资薪酬、案件信息、资产情况等一切信息均为商业秘密，我方将遵循诚信原则，对获得的万豪公司上述信息负有保密义务，未经贵方书面许可，不向任何第三方泄露，但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依法要求我方提供的除外。
我方所知悉的保密信息仅用于参与投资竞价所必要的用途，且使用者仅限于我方参与投资竞价活动的人员，以及我方聘请的中介机构中提供相关服务的人员，因前述人员或单位泄密而导致贵方或万豪公司遭受损失的，由我方连带承担责任。
我方的保密期限自获知有关保密信息之日起持续至该保密信息非因我方原因而为公众知晓之日。
四、我方如被确认为重整投资人的，将配合管理人完成与重整有关的其他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1.严格履行公告、《重整投资协议》《重整计划》确定的义务；
2.配合管理人在法院和债权人、债权人会议的监督下按批准后的《重整计划》完成重整范围以外财产、债务的处置工作；
3.履行管理人决定继续履行的合同（包括但不限于施工合同等）；
4.开设或留存专门账户、资债处置公司用于收取万豪公司破产事务归集的偿债资金；
5.在管理人需要时，配合管理人完成各类资产处置及交付/过户、债权清收、债权转让、组织或配合实际施工人进行项目清理清算、配合开票等等事项。
五、若后续万豪公司重整不成功（包括但不限于重整计划没有经过债权人会议讨论通过等等），相应的后果由我方自行承担，万豪公司、管理人、法院不承担任何费用。
六、我方已仔细阅读了公告，充分了解并愿意承担参与本次活动可能存在的风险，若我方没有尽职调查就报名的，视为对万豪公司各情况已经进行充分了解，并自愿承担相应风险。
七、我方提交本《承诺函》即视为对上述事项作出了不可撤销的承诺，我方未能遵守的，管理人有权没收意向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并重新招募。

特此承诺。
 
单位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2025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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